
雲林縣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收費方案公告事項第三項修正
對照表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明 

主旨：公告修正「雲林縣一般廢

棄物清除處理費收費方

案」，並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五年十一月一日生效。  

主旨：公告修正「雲林縣一般廢

棄物清除處理費收費方

案」，並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五年十一月一日生效。 

未修正。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四條

第四項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四條

第四項 

未修正。 

公告事項： 

一、主管機關：雲林縣政府。 

二、法規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二十四條第四

項。 

三、收費方案： 

(一)自來水每單位用水量

附加清除處理費金額：  

1.採掩埋處理方式地

區：2.9元(新臺幣)/

度。 

2.採焚化處理方式地區

(不含臺西鄉及麥寮

鄉)：3.7元(新臺幣)/

度。 

3.臺西鄉及麥寮鄉：1.33

元(新臺幣)/度。 

(二)自來水供水區未接管

使用自來水及非自來

水供水區居民每戶每

年應徵收之清除處理

費金額： 

1.採掩埋處理方式地

區：新臺幣1032元(每

月每戶86元)。 

2.採焚化處理方式地區

(不含臺西鄉及麥寮

鄉)：新臺幣1128元(每

月每戶94元)。 

3.臺西鄉及麥寮鄉：新臺

幣519元(每月每戶

43.25元)。 

公告事項： 

一、主管機關：雲林縣政府。 

二、法規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二十四條第四

項。 

三、收費方案： 

(一)自來水每單位用水量

附加清除處理費金額：  

1.採掩埋處理方式地

區：2.9元(新臺幣)/

度。 

2.採焚化處理方式地區

(不含臺西鄉及麥寮

鄉)：3.7元(新臺幣)/

度。 

3.臺西鄉及麥寮鄉：1.33

元(新臺幣)/度。 

(二)自來水供水區未接管

使用自來水及非自來

水供水區居民每戶每

年應徵收之清除處理

費金額： 

1.採掩埋處理方式地

區：新臺幣1032元(每

月每戶86元)。 

2.採焚化處理方式地

區：新臺幣1128元(每

月每戶94元)。 

四、非自來水用戶按戶徵收，每

年徵收期數以四次（按季徵

收）為原則，執行機關並得

依實際需求自行決定徵收

臺西鄉及麥寮鄉之一般廢棄物 

因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麥寮分公司業已無償代為焚化 

處理，故新增公告事項第三項 

(二)3臺西鄉及麥竂鄉地區非 

自來水用戶收費金額，同項 

(二)2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非自來水用戶按戶徵收，每

年徵收期數以四次（按季徵

收）為原則，執行機關並得

依實際需求自行決定徵收

期數。 

五、執行機關請自行研定非自來

用水戶一般廢棄物清除處

理費收繳作業規範。 

期數。 

五、執行機關請自行研定非自來

用水戶一般廢棄物清除處

理費收繳作業規範。 

 


